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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政社会救助档案管理应用的探讨
邬华东

重庆市垫江县民政管理所

[摘　要]近年来，随着政府部门在不断地完善相关的政策与职责，尤其是民生方面的问题，充分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关注，主

要是由于民生问题是切实的与老百姓有着密切关联的一个问题，政府要把民生问题做好充分的处理。所以民政社会救助档案管理

问题就将是在这个流程中的第一个需要完善的内容，关于民政社会救助档案，这是能够深入保障人民利益的一项基本方法，在进

行社保构建之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民政部门就是政府开展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代表，为民众进行着大多数的社会救助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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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社区救助的全面建设过程中，要参考许多的统计资

料，政府也会给市民登记许多的统计资料，所以在这过程中就

自然地会有了大量的文件与档案，而做好资料的归档与管理便

成了一个新时期必须要面临的问题。政府部门在以后的管理工

作中一定要形成必要的资料管理体系，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城市

社区教助。

一、档案管理体制和管理原则

（一）管理体制

民政部门属于做好救助档案管理的一个最主要的管理机

构，与此同时也是能够对救助档案建立起系统档案制度的机

关，其中相关的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需要通过民政部门做好统

一的领导与规划，并且能够做到依法进行相关工作的监督，相

关的监管工作主要是通过国家档案局来开展的。而在省级的相

关民政部门以及单位，一定要充分结合本地所存在的实际状况

以及问题，来做好辖管地方的社会救助管理工作，并且进一步

做好相关的规划与引导[1]。

（二）管理原则

由于国民政社会救助档案是和政府工作人员直接相关的，

所以在管理工作上就一定要严格按照原则来行事。首先一定要

做好依法管理工作，因为众所周知，社会救助档案是一项专门

的档案系统，所以归档的内容也必须保持正确合理，在对内容

进行准确研究的基础上，也要严格地依据国家有关机关所颁布

的管理规范来加以严格管理，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由国家档案局

与地方民政部门所联合颁布的相关规定。其次对于资料需要做

好分门别类，社会救助所涉及了各方各面，且不同的门类都会

有专门的记录资料，针对一般特殊形式的救助而言，资料也需

要加以分门别类地梳理[2]。对于最简易的档案管理来说，可以

按照大方向的形式可以大致分为五类，主要包括了灾区的倒塌

民房修复重建救助、临时生活救助档案等，由于这种档案在文

书材料的构成方面有共性，所以只需对文书提交进行审核，在

得到审批通过以后，则会很直接的完成资金的发放，从而在整

体管理起来也比较简单，可当作一个类型来加以管理。中国的

社会保险法对于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是不要求进行审核

的，因为这类型的归档材料只是在救助站关于乞讨人需要的部

分真实记载，不包括中间人，需要做到的是能够直接地把资金

和物资用品交在求助的乞讨人身上，由于这类型归档的特点，

所以就必须独立地成为一种分类工作来做好相应的管理。最后

还是有一个较为复杂的档案管理，就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因

为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条件相符合的人与家庭都是持续在进行

变动的，所以说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管理过程，需要

有关人员就充分依照现实的状况来做好具体的管理措施，并且

必须单独作为一种档案管理的类型来做好相应的分析工作。最

后，关于档案的管理工作的实施，必须进行分级管理，中国的

政府部门工作是按层次递进的，由上级进行决定，而最后付诸

行动的则是基层单位。县以下的地方政府，需要和各级的民政

局以及救助管理站等的具体工作范围，但是其中是存在着一定

差异的，但是上级部门与下属部门需要做到的工作就是能够各

司其职，有效地做好救助档案的实体管理工作。

二、救助档案的管理和应用

（一）对档案进行安全保管

社区的救助存档并不能全部放到同一个区域，主要是因为

区域面积广阔，人口众多，且有56个民族，每一个民族的风俗

习惯都有差异，所以说并不可能把所有人的存档都采取统一的

管理规范，在这个时候，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分层次管理，主要

是保存于镇、乡、村这三类组织以及相应的社会救助站，虽然

这些保存单位要求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存档的安全性管理标准

大同小异，而且由于存档都是纸质的，所以防水、耐火、防潮

等最基本的条件也一定要达到。

（二）对档案进行合理利用

救助档案属于国家公民的个人隐私，所以是不会被政府以

任何形式开放的，除了对于救助对象自己或者救助管理机关进

行应用以外，对于其他机关和个人要开展救助档案检索的话就

一定要根据相应的法律程序进行开展，档案管理机关就一定要

有相应的管理制度规定，对于借阅登记的有关规范手续，保障

了公众的合法隐私权利，有安全利用的有关保护措施。

（三）对档案进行适当移交

从救助管辖机关和救助对象来说，民政部门社会救助档案

按不同类型设定不同保存期限，短则三年，长至永久。短期保

管的资料一般都会定期加以销毁处置，不过对于一些富有史料

研究价值的档案也必须加以移交。

结语：

综上所述，当对社会保障救助、民政社会救助档案等有了

基本的认识以后，再对其管理原则和管理制度加以有效的分解，

就不难看出，这是在社会保障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工作，在档案

管理的相关流程之中，需要充分、严格的遵循国家有关的法律法

规，按照依旧规范办理工作，以在最大程度上维护档案的合理与

完好，在这种流程当中，有关的档案管理机关必须对在保存期限

内的档案承担保存义务，对超过年限的档案可以实行定期的鉴定

或者销毁，而对一些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档案，也可由地方政府

部门的综合管理工作机构来继续加以保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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